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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海能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

签署《合资协议》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

 

 

一、对外协议概述  

2021年 6月 3日，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海能汽车电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海能电子”）与吉林省华阳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阳集团”）签署《合

资协议》。双方拟合计认缴出资壹亿元，设立孙公司上海润阳新型复合材料有限

公司（暂定名，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为准）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

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上海海能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与吉林省华阳集团有限公司签订

合资协议暨对外投资的议案》。 

本次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孙公司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属董事会审批权限，无需提

交股东大会批准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手方介绍 

1、公司名称： 吉林省华阳集团有限公司 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201017859132048 

 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

完整，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http://finance.sina.com.cn/stock/announcelist.shtml


3、地址： 经济开发区南湖大路 45 号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 尹彦利 

5、注册资本： 壹亿元整 

6、成立时间：2006年 05月 09日 

7、经营范围： 法律、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、法律、法规规定应前置审批的

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，法律、法规未禁止的由企业自主选技经营范围。 

8、华阳集团持有人为尹彦利、尹彦魁两位自然人股东，公司与其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 

9、华阳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 

三、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

1、出资方式 

海能电子和华阳集团（或华阳集团指定下属单位）拟作为发起人，共同出资

设立上海润阳新型复合材料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，主要从事复合材料、

碳纤维制品研究，开发，生产，销售；复合材料、碳纤维及其模具的制造、检测

及技术服务。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亿元整（RMB100,000,000.00 元）。其

中，海能电子以坐落于嘉定区恒定路 518号的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

物房屋所有权（下称“标的资产”）出资，作价人民币 8,500万元，持有拟设立

公司注册资本的 85%；华阳集团以货币出资，认缴出资人民币 1,500 万元，持有

拟设立公司注册资本的 15%。 

2、拟设立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上海润阳新型复合材料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最终以工商登记

机关核准登记的名称为准） 

2、公司的注册地址：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 （具体以工商核定为准） 

3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。 

4、公司注册资本：人民币壹亿元整 

5、公司经营范围：复合材料、碳纤维制品研究，开发，生产，销售；复合

材料、碳纤维及其模具的制造、检测及技术服务。（具体以工商核定经营范围为



准）。 

3、海能电子的评估情况 

浙江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“浙中企华评报字(2021)第 0183 号”

《资产评估报告》，具体包括位于上海市嘉定区外冈镇百家村 41/2丘的房地产，

房屋建筑物类资产共计 9项（其中 5项为附属设施），总建筑面积为 21,202.48

平方米，证载面积为 20,336.48 平方米，土地使用权共计 1 项，证载面积为

23,522.20平方米。 

评估基准日：2021 年 4月 30日 

评估结论：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年 4月 30日，委托评估的资产账面价值为

5,088.84 万元，评估价值为 8,478.54 万元，增值额为 3,389.70 万元，增值率

为 66.61%。 

 

四、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亿元整（RMB100,000,000.00元）。其中，海

能电子以坐落于嘉定区恒定路 518 号的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房

屋所有权（下称“标的资产”）出资，作价人民币 8,500 万元，持有目标公司

85%股权；华阳集团以货币出资，认缴出资人民币 1,500万元，持有目标公司 15%

股权。 

2、各方出资额和股权比例如下表所示： 

股东 认缴出资额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

海能电子 人民币 8,500万元 非货币 85% 

华阳集团 人民币 1,500万元 货币 15% 

合计 人民币 10,000万元 -- 100% 

 



公司设立后，除双方另有约定外，合资一方在未经过另一方的许可情况下，

不得将合资公司的股权进行转让、抵押、质押，或作为第三者对合资公司拥有债

权的凭证。 

3、双方明确，海能电子以标的资产出资需履行政府主管部门要求的评估程

序，并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办理资产过户并完成产权登记（不晚于 2021 年 9

月 30日）； 华阳集团以货币出资，于公司工商注册后 7个工作日内注资，一期

注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叁佰万元（RMB3,000,000.00 元），其余注资款项根据股

东缴款通知要求。 

4、公司拟设董事会，董事会由 3 人组成，海能电子推荐 2 名董事，华阳集

团推荐 1名董事，并经股东会选举产生，董事长由海能电子推荐的董事担任。董

事任期届满需要推荐新董事的，则董事会席位分配原则不变。公司董事任期为 3

年，任期届满，可连选连任。 

5、本协议经各方有效签署盖章后生效。若本协议各方为办理工商登记变更

手续应工商登记机关的要求就公司设立事宜另行签署相关协议、文件的，该等协

议、文件仅用于办理工商变更登记，不构成对本协议的任何补充或修改，各方的

权利义务仍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执行。 

 

五、对外投资签署上述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 

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根据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需要，盘活海能电子现有的资

产，提升公司的竞争力，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，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

东利益。 

 

   六、风险提示 

拟设立的公司后续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管理、市场和内控等方面的风险。针

对上述风险，公司将加强对该公司的运营管理，内控制度的建立和项目风险管理。 

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

1、方正电机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

2、双方签署的《合资协议》 

3、上海海能《资产评估报告》 

 

 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方正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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